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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部门函件

南大科函〔2026〕5号

南昌大学关于组织申报江西省技术创新中心

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组织申报江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的通知》（详见

附件）予以转发，为做好江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的申报工作，请

大家按照通知要求组织申报。

一、申报要求

牵头申报单位为高校、科研院所的，本单位近三年在申报

领域获批立项的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研发项目数不少于3项，且

需联合企业共同申报省技术创新中心，并具有与联合申报企业

开展产学研合作形成的标志性成果。

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在同一领域方向，且在同一功能定位类

型（四大类）中，布局建设平台基地最多1个。高校下属同一

个学院、科研院所下属同一个所，在同一领域方向，原则上布

局建设各类平台基地不超过2个。

二、限项问题

根据省教育厅通知要求，本次采取限额申报。南昌大学申

报指标数为6个,其中原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需按照技术创新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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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建设要求重新申报、进行转建，故本次南昌大学限报3项。

若项目申报数量超过限项标准，将通过专家评审的形式推

荐申报。由于省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网上提交、依托单位网上

审核截止时间为2026年1月28日17时，故专家评审暂定于2026年

1月23日开始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材料提交要求

请有意向申报江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关人员于 2026 年 1

月 22 日前将申报材料（申报书、组建方案及证明材料）电子版

材料发送至科学技术处高婧 OA邮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后续流程安排

1.评审通过后，科学技术处将通知申报人提交用印材料，由

学校统一提交用印流程；

2. 申 报 人 需 登 录 江 西 省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

（https://kjgl.kjt.jiangxi.gov.cn），进入“办事大厅—平台/载体—

创新载体及平台子系统”中按要求填写申报书，并上传组建方案

等附件材料，于 2026年 1月 28日中午前完成在线提交；

3.科学技术处将于 1月 28日 17时前完成统一审核提交工作。

联系人：高婧

电 话：83969146

科学技术处

2026年 1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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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处 2026年1月13日印发


